
让城市回归儿童 
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框架及其中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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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本质在于增进人类的福祉， 

促进人类的发展是世界各国推动城市化进 

程的根本动因。儿童在城市政策的语境下指 

向的是18岁以下的社会群体。儿童是人类的 

幼态阶段，儿童时期是人一生当中最为关键 

的时期，也是最为脆弱的时期，为儿童提供 

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 

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展权利和需 

要，发挥儿童发展潜能，不仅对儿童一生的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些年来，各种 “城市病”的不断出现， 

使得更多人渐渐意识NJL童发展中遇到的种 

种问题，不仅仅是儿童自身或家庭的问题，也 

与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发展休戚相关，从而重 

新审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 

如何让儿童更美好”成为了城市研究和儿童 

研究日渐关注的话题。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如何更好地满足儿童的成长需求、激发 

儿童的发展潜能逐渐被纳入城市的规划、设 

计之中。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CHS) 

执行主席卡洛 ·贝拉米所说：“儿童不仅是我 

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现在，是时候认真倾 

听他们的需求了”。于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 

与儿童的成长发展整合起来，构成了 “儿童 

友好型城市”的重要理论基础。 

联合国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演进 

历程 

联合国是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最早、最重 

要的推动力量。1989年l1月20日，第44届联合 

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的 ((儿童权利公约 

明确了国家对于儿童发展的责任。1996年， 

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关于人类居住状况 

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提交了 ((儿童权利和居住 草案，强调儿童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明确 “儿童福 

祉是评价健康生活环境、民主社会和明智政 

府最终的指标”，并首次提出建设 “儿童友 

好型城市”的设想。最终在这次会议通过的 

《人类居住议程 Ⅱ 中明确提出了有关儿童 

福利问题的内容：“儿童与青少年的需求， 

尤其是关乎他们成长的居住环境应该得到充 

分的考虑，在城市、城镇和社区建设过程中 

的公共参与环节，尤其应该将他们的需求纳 

入其中，从而确保儿童生活环境更加安全， 

同时还应充分尊重儿童环境认知的视角、创 

造力和认识能力。” “儿童友好型城市”和 

“在城市中成长”两项计划都发表并实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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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都是联合国以儿童利益为中心设计 

的两个重要全球性倡导计划。其中，“儿童 

友好型城市”重点是引导地方政府制定一系 

列的行动计划让城市环境适合儿童生活、成 

长，“在城市中成长”重点则是为地方和社 

区提供一种能让儿童积极参与城市质量评估 

的方法。 

200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出了 “儿 

童友好型城市”的最基本实施条件和要素： 

第一，所有的儿童都能便捷地获得切实的、 

高质量的、健康的社会基础设施，卫生的生 

活用水，充足的公共卫生设施和清洁安全的 

活动空间；第二，地方政府应该确保所有地 

方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日常事务管理中， 

始终坚持贯彻儿童利益优先原则；第三，为 

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创造安全的环境和空间条 

件，在这些环境中，他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休 

闲、学习、社会交往、心理发展和文化表达的 

机会；第四，在公平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创 

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保护儿童免于自然和 

社会灾难的危害；第五，儿童有权利参与到 

关乎他们生活的政策决策中，有权利获得表 

达他们意见的机会；第六，给予弱势儿童群 

体更多的关爱，比如父母生活或者工作在街 

头、性工作者、残疾人或家庭困难的儿童；第 

七，消除性别、信仰、社会和经济差异造成的 

歧视。根据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政策框架， 

其需要重点关注的儿童权利分为儿童公共参 

与、法律支持框架、全市范围的儿童权利政 

策、每一项儿童权利和对应机制、儿童评估 

和评价、儿童财政预算、定期全市儿童状况 

报告、大力宣传儿童权利、为儿童开辟独立 

的宣传板块等等。联合国还针对高收入的发 

达国家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侧 

重问题：对于高收入国家，儿童友好型城市 

茎 

的重点在于环境和空间问题，包括提高休闲 

空间和绿化空间质量，控制和剥离街头交通 

对儿童的危害；对于低收入国家，重点在于 

增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社会基础服务。 

中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据了解，~U2009年，世界上大约有400多 

个城市被联合会儿童基金会认证为 “国际儿 

童友好城市”，中国尚未有城市获得认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推广儿童友好型城 

市始于2006年6月26日。这一年儿童节后不 

久，中国政府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民 

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建的流浪未成年 

人保护发展基地——郑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 

年儿童中心等三家单位共同在河南郑州举办 

了儿童友好城市研讨会。民政部、团中央、 

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国家发改委等 

与儿童工作相关的多家政府机关与群团组织 

代表以及天津、济南等城市项目单位代表， 

就儿童友好城市在中国创建的可行性及具 

体行动计划进行了探讨。在之后的十年时间 

里，有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与实践在 

中国不断深入推进。 

在全国层面，201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起草了 中国 “儿童友好 

城市”的创建目标与策略措施》，鼓励地方 

政府提高管理儿童事务的责任意识，制定 

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公共政策。在地方层面， 

郑州市、扬州市广陵区、长沙市、深圳市先 

后提出建设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构想或战 

略，部分城市还取得了一定实践效果。2003 

年起，郑州市先后创造了包括 “类家庭”、全 

天候救助中心、街头流动救助、家庭寄养等 

救助方式在内的 “郑州模式”，并建立了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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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权岗”，构建起儿童权益法律保护体 

系等。~U2007年，郑州市政府在实现儿童保 

护和发展工作位于全国前列的基础上，将创 

建儿童发展型城市列入市政府施政目标。 

2013年，扬州市广陵区在建设世界名城 

核心区进程中提出打造 “儿童友好城区”的 

计划，倡导在城区建设过程中贯彻 “儿童优 

先”“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观。在此过程 

中，广陵区建立了儿童事务的联动机制—— 

儿童友好委员会，打造了正谊书院、育才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两个友好交流平台，成立了 

儿童友好基金会，并组织了儿童友好周、童 

玩节等活动，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市教育 

以及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事业之中。 

2016年，在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上，深圳市妇联提交 关于积极推动深圳率 

先成为中国首个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提案 ， 

提出从城市规划、景观设置、教育、卫生、阵 

地建设等方面构建深圳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的研究路线图和具体实施策略。这一建议受 

到党政高度重视并获得采纳，“建设儿童友 

好型城市”及其发展措施被明确写入 深圳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深圳城市发展 (2016—2030年) ，并被写 

入2016年深圳市委工作要点。 

20l6年儿童节前后，长沙市在市规划 

展示馆举办 “长沙创建儿童友好城市研讨 

会”，围绕长沙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听取专 

家意见。之后，市规划局推动将儿童友好 

型社会创建纳入 长沙2050远景发展战略 

规划 ，推动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导则研 

究 ，制定长沙市儿童友好城市指引标准 

与建设导则。随后，长沙展开了儿童友好校 

区、儿童友好社区、儿童友好活动场地等建 

设项 目。 

中国有关儿童友好的学术关注和 

研究正逐渐加强 

近年来，随着一些城市 “儿童友好型城 

市”建设实践的探索与深化，相关学术研究与 

讨论也正逐渐增多，“儿童友好型城市”日渐 

成为城市规划、公共政策、教育学等领域的热 

门议题。2016年6月，中国儿童友好社区指南 

国际研讨会暨长沙市儿童友好城市 (社区)学 

术交流会在长沙举行。会议主要介绍了中国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指南，包括政策友好、空间 

友好、服务友好三个维度的15条准则和46条 

细则，并发出“儿童友好社区和城市建设应更 

加立体化和可持续”的呼吁倡导。2016年8月 

6H，由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儿童友好社区专委 

会与美国泽维尔大学共同举办的“跟随儿童 

的步伐——2016中国儿童友好社区研讨会” 

在上海举行。2016年l0月l0日，“小小探索家： 

我的智慧城市”国际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探讨 

儿童发展与智慧城市的命题。在该次交流会 

上，中国儿童中心、上海同济大学等单位联合 

发布了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书，内容包 

括：“倡议以儿童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和价 

值观，尊重儿童的权利和社会参与，努力为儿 

童提供充足的机会接触大自然和感知世界之 

美”，“倡议分享城市中优质的儿童参与和体 

验的公共空间生活”，“倡议国际化的儿童城 

市文化与教育的交流合作和经验分享”等。 

儿童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软环境和硬环 

境的优化，建设 “儿童友好型”城市，正是从 

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视野关注儿童的空间弱 

势，改善城市空间利益分配格局，给予儿童 

成长发展的优先权，这也正是为城市的永续 

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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